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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议程项目15.3  

选举将任职到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闭幕的总部委员会委员 

1． 本文件旨在向大会介绍有关选举总部委员会委员的全部情况。总部委员会的职责是拟

定和与总干事协调总部的管理政策，并酌情向总干事下达有关指示和建议。 

2． 大会第四届会议（巴黎，1949 年）根据其第 4 C/29.1 号决议设立了总部委员会，自那

时起大会一直把该委员会的任期续延至其下届会议。 

3． 大会第二十九届会议决定将总部委员会列入其《议事规则》第 VII 章（第 29 C/87 号决

议第 3 段）。 

4． 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通过了第 31 C/65 号决议，对其《议事规则》中有关总部委员会组

成和职能的第 39 和第 40 条规定做了修改。 

5. 第 39.1 条规定，总部委员会由选出的二十四名委员组成，任期四年，每届大会常会根

据提名委员会的建议更换半数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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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根据提名委员会的有关建议，选出了以下十二个总部委员会委

员，他们的任期至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闭幕为止，这十二个会员国是： 

阿尔及利亚 

玻利维亚 

刚果 

科特迪瓦 

捷克共和国 

法国 

哈萨克斯坦 

肯尼亚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立陶宛 

墨西哥 

秘鲁 

7．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通过其第 023 号决议，选出了以下十二个总部委员会委员，他们的

任期至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闭幕为止，这十二个会员国是： 

澳大利亚 

孟加拉国 

喀麦隆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加纳 

黎巴嫩 

荷兰 

圣卢西亚 

西班牙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瑞典 

津巴布韦  

8． 根据《大会议事规则》第 35.1 和第 39.1 条的规定，提名委员会将向大会第三十五届会

议提出需填补的这十二个席位的候选国名单。当选的十二个会员国将参加总部委员会，直到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闭幕为止。 

 

 

 

 

 

 

 

 

本文件系采用再生纸印制 


